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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问题解答之十一

090. 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提取的职业风险基金能否

在税前扣除？

答：《财政部关于印发〈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税

务师事务所会计核算办法〉的通知》（财会［2001］61号）规定，

中介机构按照规定提取的职业风险基金，在进行企业所得税

纳税申报时不允许在税前扣除。具体原因如下：

1. 虽然根据财会［2001］61号文件的规定，中介机构应增

设“职业风险基金”科目，以核算按规定提取的用于职业风险

赔偿的准备金。中介机构提取职业风险基金时，借记“管理费

用———职业风险基金”科目，贷记“职业风险基金”科目；中介

机构依法赔偿时，借记“职业风险基金”科目，贷记“银行存款”

科目。如果所提取的职业风险基金不足以赔偿时，其差额直接

计入当期损益。但是财会［2001］61号文件是一个会计制度，

不是关于企业所得税的法律、法规。因此，中介机构按照财会

［2001］61号文件和其他会计制度的规定，可以提取职业风险

基金，但不能依据财会［2001］61号文件的规定，将提取的职

业风险基金在税前扣除。

2. 企业在计算企业所得税税额时，有关费用是否能在税

前扣除，要严格遵循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的通知》（国税发

［2000］84号）的规定，纳税人申报的扣除要真实、合法。真实

是指能提供证明有关支出确属已经实际发生的适当凭据；合

法是指符合国家税收规定，其他法规规定与税收法规规定不一

致的，以税法规定为准。

中介机构提取的职业风险基金是一种风险准备金，并没

有实际发生，因此不符合真实性的要求。并且，对于中介机构

提取的职业风险基金，目前税收法律、法规还没有明文规定允

许税前扣除，因此也不符合合法性的要求。

3. 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条的规定，纳税人、扣

缴义务人的财务、会计制度或者财务、会计处理办法与国务院

或者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有关税收的规定抵触的，依照

国务院或者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有关税收的规定计算

应纳税款、代扣代缴和代收代缴税款。

另外，虽然中介机构提取的职业风险基金不能作为费用

在税前进行扣除，但是仍然可以有如下补救措施：一是可以在

企业实际赔偿时，按赔偿金额据实扣除。二是在实行风险责任

保险的情况下，按照税法的有关规定，在商业保险机构投保的

职业风险保险支出，可以在税前据实扣除，并且由保险公司代

为承担理赔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讲，会计师事务所已经享有

了职业风险基金据实扣除的权利。（李明泰）

091. 我公司为房地产开发公司，所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现

已符合土地增值税清算的条件。当地税务机关在计算该项目

的土地增值税时，对公司地下车库发生的开发成本费用不允

许扣除。其理由是：公司将地下车库出租并取得租金收入，因

此地下车库并不属于非营利性的公共设施。请问：地下车库的

相应成本费用是否应当在计算土地增值税时扣除？

答：对地下车库发生的成本费用的扣除应当区分两种不

同情况处理：

一是如果在报建当初已明确车库用途，规划局已批准车

库产权归房地产开发公司所有并且房地产开发公司出租车库

的，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

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187号）的规定，房地产

开发企业将开发的部分房地产转为企业自用或用于出租等商

业用途时，如果产权未发生转移，不征收土地增值税，在税款

清算时不列入收入，不扣除相应的成本费用。也就是说，只有

在转让车库时，才发生土地增值税纳税义务，在以后转让时可

以扣除相应的成本费用。

二是如果车库属全体业主所有，对该车库应分摊的成本

费用应当允许扣除。《物权法》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

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建筑区划内，

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

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

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既然车库属于全体

业主的公用或共用设施，其所有人应当是全体业主。车位只能

由业主委员会确认其使用方式，房地产开发公司是无权销售

或者出租的，即使房地产开发公司将车库出租，其出租所得也

应当移交业主委员会，由业主委员会管理使用。

也就是说，从法律角度而言，车库的出租收益并不归房地

产开发公司所有。该车库应是由房地产开发公司无偿提供给

全体业主使用，相对房地产开发公司而言，车库为非营利性的

公共设施。根据国税发［2006］187号文件的规定，房地产开发

企业开发建造的与清算项目配套的居委会和派出所用房、会

所、停车场（库）、物业管理场所、变电站、热力站、水厂、文体

场馆、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医院、邮电通讯等公共设施，按

以下原则处理：淤建成后产权属于全体业主所有的，其成本

费用可以扣除；于建成后无偿移交给政府、公用事业单位用

于非营利性社会公共事业的，其成本费用可以扣除；盂建成后

有偿转让的，应计算收入，并准予扣除成本费用。所以，对属于

全体业主共有的车库，所发生的成本费用应当予以扣除。（王

家斌 纪宏奎）

092. 本企业因政府整体规划需要搬迁, 取得的政府搬迁

补贴应记入什么科目呢？发生的各项搬迁费用是否能计入当

期损益？取得的搬迁设备的运费发票能否认证抵扣？公司重新

购买土地的支出能否用于核销专项应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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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企业因政府整体规划搬迁的处理一般适用财政部下

发的《关于企业收到政府拨给的搬迁补偿款有关财务处理问

题的通知》（财企［2005］123号）。但并不是所有的企业搬迁都

可以适用，只有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企业，才可以将收到

的补偿款作专项应付款处理：企业在因城镇规划、库区建设等

公共利益需要而搬迁时取得的符合文件规定的搬迁补偿款；

企业因搬迁所收到的补偿款的支付方是政府机关。

财企［2005］123号文件对于企业搬迁时的账务处理具体

规定如下:

1. 企业收到政府拨给的搬迁补偿款，作为专项应付款核

算。搬迁补偿款存款利息，一并转增专项应付款。

2. 企业在搬迁和重建过程中发生的损失或费用，区分以

下情况处理：

（1）因搬迁出售、报废或毁损的固定资产，作为固定资产

清理业务核算，其净损失核销专项应付款。

（2）机器设备因拆卸、运输、重新安装、调试等原因发生的

费用，直接核销专项应付款。

（3）企业因搬迁而灭失的、原已作为资产单独入账的土地

使用权，直接核销专项应付款。

（4）用于安置职工的费用支出，直接核销专项应付款。

3. 企业搬迁结束后，专项应付款如有余额，作调增资本

公积金处理，由此增加的资本公积金由全体股东共享；专项应

付款如有不足，应计入当期损益。

企业收到的政府拨给的搬迁补偿款的总额及搬迁结束后

计入资本公积金或当期损益的金额应当单独披露。

那么就你公司搬迁的情况，可参照以上规定执行。（王建安）

093. 某市新华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由个人合伙成立的

公司，公司注册资金为 500万元。2007年，公司因资金周转困

难，决定由各股东每人出资 100万元，公司共筹集资金 400万

元。公司按年利率 10%支付利息。对公司支付给个人的利息，

公司财务人员凭相关原始单据到税务机关申请代开了正式发

票。在 2008年度税务机关检查时，稽查人员对公司支付给股

东的利息支出却只允许按注册资金的 50%和银行同期同类贷

款的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部分在税前扣除。请问是否可以这

样处理？

答：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纳税人在生产经营期

间，向非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支出，按照不高于金融机构同期

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交企业

所得税时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但对纳税人从关联方借款

而支付的利息，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的《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

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纳税人从关联方取得的借款金额超过

其注册资本 50%的，超过部分的利息支出，不得在税前扣除。”

而由于是对 2007年度的企业所得税汇算，2007年以前企业

所得税仍适用原有政策，而在 2007年以前，企业所得税政策

中并没有对“关联方”进行界定。可以参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6号———关联方披露》的规定，下列各方构成企业的关联

方：淤该企业的母公司。于该企业的子公司。盂与该企业受同

一母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榆对该企业实施共同控制的投资

方。虞对该企业施加重大影响的投资方。愚该企业的合营企

业。舆该企业的联营企业。余该企业的主要投资者个人及与其

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主要投资者个人，是指能够控制、共同

控制一个企业或者对一个企业施加重大影响的个人投资者。

俞该企业或其母公司的关键管理人员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

成员。关键管理人员，是指有权力并负责计划、指挥和控制企

业活动的人员。与主要投资者个人或关键管理人员关系密切

的家庭成员，是指在处理与企业的交易时可能影响该个人或

受该个人影响的家庭成员。逾该企业主要投资者个人、关键管

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

大影响的其他企业。由此可见，该公司的股东个人与公司之间

属于“关联方”关系。对公司向关联方即股东筹集的全部资金

的利息支出超过其注册资金 50%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利

率计算的利息部分不允许税前扣除。之所以要对关联方之间

的借款利息支出扣除加以限制，是为了防止企业利用“资本弱

化”方式进行避税。（叶卉）

094. 我公司将闲散资金用于投资股票，根据现行《企业所

得税法》的规定，我公司取得的股票投资收益是否应当缴纳企

业所得税？

答：《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规定：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

资收益应当组成企业所得税收入总额；第二十六条规定：对符

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以及

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

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属于

免税收入。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三条规定：符合条件的

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是指居民企业

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股息、红利等权益

性投资收益不包括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

股票不足 12个月取得的投资收益。而所谓居民企业，是指依

法在中国境内成立，或者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但实际管

理机构在中国境内的企业，包括依照中国法律、行政法规在中

国境内成立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取得收入的

组织；非居民企业，是指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且实际管理

机构不在中国境内，但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在

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但有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企业

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

由此可见，对企业所得税纳税人投资股票取得的投资收

益应区别不同情况处理：一是居民企业或非居民企业连续持

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超过 12个月取得的

投资收益免征企业所得税；二是居民企业或非居民企业连续

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超过 12个月取

得的投资收益，应并入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即应当依法征收

企业所得税；三是居民企业或非居民企业持有非居民企业公

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取得的投资收益，一律并入企业所

得税应税收入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吴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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